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文件

闽银〔2025〕99号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关于规范性

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省内各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综合实验区营业管理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根据规范性文件清理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现将清理结果通知如下：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现行有效的主要规范性文件共7件（目录见附件1）。

废止《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场外融资电子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及有关事宜的通知》（福银〔2005〕1号）等7件规范性文件（目录见附件2）。
《关于印发<福州市市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资金银行支付清算暂行办法》的通知》（福银〔2006〕265号）、《关于规范福州市城区国库集中支付资金银行支付与清算有关问题的通知》（福银办〔2011〕123号）、《关于印发<连江县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资金银行支付清算暂行办法>的通知》（连银〔2010〕20号）废止后，福州市市级、福州市鼓楼、台江、仓山、晋安区区级、连江县县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资金银行支付清算业务将参照《福建省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资金银行支付清算暂行办法》（福银〔2005〕160号文印发，闽银〔2024〕63号修改）执行。

附件：1.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主要规范性文件目录

2.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
                  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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